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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收入分化与经营规模化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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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林业生产与经营环境的变化,偏低且单一的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与新背

景下营林主体的实际风险保障需求。 为此,首先基于合理假设理论探讨了收入分化背景下与经营规模化背景

下异质性营林主体的差异化风险保障需求,并从保障水平影响因素与设定方式出发,围绕提高保障水平和增

加保障水平层次两个维度探讨新背景下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政策选择与设定。 结果表明:森林保险对林

业专业户的风险与收益保障作用最强,林业兼业户次之,非林户最弱。 各营林主体整体参保收益水平随保障

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且相较于低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营林主体的风险保障需求更高。 同时,相较于小林农,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因参保抗自然风险与抗金融风险预期收益更大,使得其对森林保险风险保障水平的要求也

更高。 此外,基于对桉树林、松树林和杉木林再植成本的调研数据,将森林保险基础保障水平设定为 1500 元 /
亩,在此基础上提高并设定多层保障水平;同时考虑这三类树种与树龄设置差异化的多层级保障水平,以期实

现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标”与“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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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保障水平是衡量森林保险功效的主要标

准,也是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效果的重要体现。
然而,当前我国森林保险基于“低保障,广覆盖”原

则,以灾后再植成本的一定比例(40% ~ 60% )确定

保险金额(基本处于 12000 元 ~ 18000 元 / hm2 ),未
考虑劳动力与土地等的成本,使得现行保险金额远

低于实际营林成本;同时,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

施 10 年来,林业生产与经营环境发生了不容忽视的

变化与革新(Hyde 和 Yin,2019),[1]现行保障水平无

法适应现代林业生产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与新需

求。 首先,保障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图 1),与
现代林业发展呈现出的高成本、高投入特点不相符,
无法实现对营林主体从事简单再生产的风险补偿,
更不足以满足规模化与专业化新型经营主体的风险

管理需要。 其次,保障水平相对单一,基本为一省份

一保障水平;但随着林业生产经营的分化与非林收

入的快速增加,营林主体产生了明显变化,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龙头企业等的新型经营主

体迅猛发展,营林主体呈现出小农户和新型林业经

营主体并存的局面,这将是未来 20 年我国现代林业

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常态。 但由于两类经营主体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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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19 年公益林与商品林亩均保额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森林保险发展报告》(2016-2019 年)整

理所得。

业生产与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认知与态度、生产经

营方式及面临的林业风险等存在较大差异,使得

其对森林保险及风险管理提出了多样化的新要

求,现有相对单一的保障水平无法满足异质性营

林主体的差异化风险管理需求。 在此背景下,国
家财政虽然给予了高比例的保费补贴,但受限于偏

低且单一保障水平,导致真正有投保需求的营林主

体因“低获得感”而无参与意愿,森林保险市场供

需不适配。
此外,2015 年之前的中央 1 号文件中提到要扩

大森林保险覆盖范围,完善森林保险制度,而 2016
年到 2022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均提出了“提标”和“增
品”等相关要求,要求逐渐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及收入

保险试点覆盖范围。 由此可知,森林保险的发展方

向从单方面追求增加覆盖面向“提标”和“增品”等

综合转变提升。 因此,优化森林保险保障水平是提

升我国森林保险发展质量的形势所趋,也是助力林

业产业发展之必需。
二、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对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概念并没有明

确的界定,文献中大多将森林保险金额看作保障水

平(李亚军,2014;宋烨和彭红军,2019);[2-3] 保险金

额是保险公司和投保营林主体约定遭遇灾损时保险

公司对投保主体赔付的最高限额,是营林主体的最

高索赔权利和保险公司的最大赔付责任;但有学者

认为保险金额并不是决定保障水平的唯一因素,其

投保时所选的保障比例才是决定保障水平的主要因

素(王克等,2018)。[4]中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研究课

题组(2017)认为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有两层含义,从
微观角度看,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指农业保险可为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风险保障的大小,保障了农户农业

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收入底线,即使农户遭遇极大灾

损时也能使其一定程度的恢复再生产,保障其持续

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从较为宏观的层面而言,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可衡量农业保险为国家或地区农

业生产与经营提供的风险保障程度,是保障农业生

产经营的安全底线。[5]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从保障广

度与保障深度两个角度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进行解

析(张峭等,2019),[6]保障广度为农业保险覆盖面与

标的物总面积之比,保障深度为投保标的单位保额

与标的物单位产值之比;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则是保

障广度与保障深度的乘积。 借鉴农业保险保障水平

相关研究,将森林保险保障水平概念界定为:森林保

险保障水平为集中衡量森林保险为营林主体或林业

产业提供风险保障的程度;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可看

作森林保险保障广度与保障深度的乘积,其测算公

式可确定为:保障广度 =森林保险承保面积
林业生产规模

,保障深

度=森林保险单位保额
单位林产品产值

,森林保险保障水平 =保障广

度×保障深度 =森林保险总保额
林业总产值

。 基于此,沿用农业

保险保障水平相关研究思路,将森林保险的保险金

额作为森林保险保障水平。
当前我国森林保险保障功能还不够充分,低保

障水平成为阻碍营林主体参保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之

一(牛浩等,2020;富丽莎等,2020),尤其是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左璇和张峭,2016;Huang 等,2020)。[7-10]

如果保障水平不能满足营林主体补偿风险损失的要

求,则无论怎样的保费补贴水平都无法明显提高其

参保 意 愿 ( 余 洋, 2013; Hohl, 2019; Quentin 等,
2022)。[11-13]为此,有学者建议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保

额来提升森林保险保障水平 (彭东生和温常青,
2016);[14]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保额的提高并不必

然带来保障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免赔率和分阶段赔

付系数也是影响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 ( Wa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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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us,2018),[15]据此可通过取消或调整分阶段赔付

规定 来 提 高 保 障 水 平 ( 王 克 等, 2018; 张 峭 等,
2019)。[4,6]有学者指出为激发营林主体参保动力并

满足其实际需求,保障水平应由前期低保额的成本

保险模式逐步向价值保险模式转变(乔慧淼和智迪

迪,2019;张德成等,2020;孙晓敏等,2020)。[16-18] 此

外,保险金额过低也是导致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规模

提高空间有限的最主要因素(秦涛等,2017),这使得

补贴政策参保激励作用无法有效发挥,保障林业产

出及提升营林主体收入等的政策目标也难以奏效

(秦涛等,2021;富丽莎等,2021)。[19-21]

综上,已有研究对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定义及

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达成了现有保障水平

偏低的共识,并提出需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相关建

议,但已有研究大多为概略性的政策建议与优化方

向,并未针对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具体提升路径及

优化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此外,已有研究未能对异

质性营林主体的差异化保障需求进行深入分析与论

证。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收入分化与经营规模化背

景下异质性营林主体差异化风险保障需求的理论分

析,从探讨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因素与设定方式

出发,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围绕提高保障水平与增加

保障水平层次两个维度对森林保险保障水平进行设

定与优化。
三、收入分化背景下不同营林主体的差异化保

障需求

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

向非农产业,非农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

增大(Hyde 和 Yin,2019;许时蕾等,2020)。[1,22] 在此

背景下,营林主体加速分化,不同营林主体的林业生

产特征、风险意识与保险意识、风险分散途径以及所

面临的风险灾损情况等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必然会

影响其风险管理与保障偏好 ( 刘海巍 和 陈 珂,
2020)。[23]而森林保险作为最重要的林业风险管理

方式,在收入分化新背景下,不同营林主体对森林保

险保障的需求及差异如何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与

探讨。
(一)未参保时林业风险灾害对不同营林主体的

收益影响

依据营林主体对林业收入依赖度的差异,借鉴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

公室对农业经营主体兼业程度的划分标准,将营林

主体划分为林业专业户(林业收入占比>80% )、林
业兼业户(20% <林业收入占比<80% )、非林户(林
业收入占比<20% );其中,林业专业户的主要收入来

源为林业经营性收入,非林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工

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的其他收入,林业兼业户主

要收入既包括林业经营性收入,也包括其他收入(张
伟等,2018)。[24]

假设存在三个典型的营林主体,营林主体 1 为

林业专业户,营林主体 2 为林业兼业户,营林主体 3
为非林户;且营林主体的收入主要包括林业经营性

收入与其他收入,林业风险发生概率为 0≤p≤1,发
生灾害时的致损率为 0≤θ≤1。 则在未参与森林保

险时,营林主体的收益水平为:
R0 =E+(1-p)F+p(F-θF)= E+F(1-θp) (1)
其中,工资性收入为营林主体的确定性收入,不

受林业风险灾害的影响。 而林业经营性收入受林业

风险的影响,为不确定性收入。 当未发生林业风险

时,林业经营性收入为 F;发生林业风险时,林业经

营性收入为 F-θF,θF 为因发生林业风险而导致的损

失;θp 为林业风险灾损率。 由此可知,对于非林户而

言,发生林业灾损不会对其工资性收入等的其他收

入产生影响,对其林业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其在总

收入中占比很小而使得总收益变动也相对较小。 对

林业专业户而言,发生林业风险灾损时,对其林业经

营性收入的影响因在总收入中占比较大而导致其总

收益变动较大。 对林业兼业户而言,发生林业风险

灾损时对其总收益的影响介于林业专业户与非林户

之间。
为更直观地比较林业风险灾损对林业专业户、

林业兼业户以及非林户的影响情况,结合我国森林

保险经营实际,通过对其赋值进行收益变动比较。
设定林业专业户、林业兼业户与非林户的无风险总

收入均为 10000 元,林业专业户的林业经营性收入

占比 80% ,即 8000 元,其他收入占比 20% ,即 2000
元;林业兼业户的其他收入与林业经营性收入占比

各 50% ,即 5000 元;非林户的林业经营性收入占比

20% ,即 2000 元,工资性收入占比 80% ,即 8000 元。
基于此假设,结合公式 1,分别对林业专业户、林业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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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户与非林户在不同林业风险灾损情况下(θp∈[0-
100% ])的收益水平进行模拟(表 1)。

由模拟结果可知,非林户因其确定性工资收入

等的其他收入占比较大,使得其对风险灾害的抵御

能力较强;随着林业风险灾损率的增加,非林户相较

于林业专业户而言收入变动较小,林业风险灾损对

非林户的收益影响非常有限,即使在最大灾损( θp =
100% )时,非林户的收益水平也达到了预期最大收

益的 80% ,这也意味着非林户对森林保险及风险保

障的需求并不高就林业专业户而言,其林业经营收

入受林业风险灾害的影响大,导致其总收益水平随

林业风险灾损的增加变动幅度偏大,在 50% 的林业

风险灾损率下,林业专业户的总收益水平为预期总

收益的 60% ,在最大灾损( θp = 100% )时,林业专业

户的总收益水平仅为预期总收益的 20% ,不足在同

等风险灾损下林业兼业户总收益水平的一半,非林

户总收益水平的 1 / 4;这意味着从维持收益稳定的视

角看,林业专业户才是森林保险的主要与主动需求

方,其对森林保险风险保障水平的要求最高;林业兼

业户次之,非林户需求最低。 因此,应设置差异化森

林保险保障水平来满足不同营林主体的风险管理与

保障需求,并应将林业专业户作为森林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提供适合其风险管理需求

的具有高风险保障水平的森林保险产品。
(二)参保时林业风险灾害对不同营林主体的收

益影响

假定森林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为 μ,费率水平为

θ,政府提供的保费补贴率为 λ,I 为在 μ 保障水平下

发生风险灾损时可获得的赔付额。 则在参与森林保

险时营林主体获得的赔付情况为:

I=
0,θp≤1-μ
θF-(1-μ)F,θp>1-μ{ (2)

当林业风险灾损 θpF 低于保险免赔额 F(1-μ)时,即
使发生灾损营林主体也不能获得赔付;当林业风险

灾损超过保险免赔额 F(1-μ)时,营林主体获得 θF-
(1-μ)F 的赔付额。 此时,营林主体的参保总收益

R1 为:

R1 =
E+(1-p)[F-μFδ(1-λ)]+p[F-θFμFδ(1-
λ)],θp≤1-μ
E+F-μFδ(1-λ)-L+I,θp>1-μ

ì

î

í

ïï

ïï

(3)
其中,μF 为森林保险为营林主体提供的风险保障

水平,也即保险金额;μFδ 为森林保险保费水平;
μFδ(1-λ)为除去政府补贴外营林主体所需支付的

保费水平。 在林业风险灾损率高于森林保险免赔率

θp> 1-μ 时,参保营林主体可获得赔付额 θF-(1-μ)
F。 将赔付额代入式(3),可得到营林主体的总收益

水平为:

R1 =
E+F(1-pθ)-μFδ(1-λ),θp≤1-μ
E+μF-μFδ(1-λ),θp>1-μ{ (4)

就参保后营林主体的总收益水平看,当林业风

险灾损率低于森林保险免赔率时,参保营林主体总

收益为 E+F(1-pθ) -μFδ(1-λ),相较于未参保时的

总收益看,营林主体需多支出参保保费。 当林业风险

灾损率高于森林保险免赔率时,参保营林主体可获得

保障性林业经营收入;在各风险灾损情况下,参保营

林主体的总收益水平均不低于 E+μF-μFδ(1-λ)。
(三)不同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保障需求偏好

结合我国当前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际执行

情况,在前文赋值基础上,继续通过赋值模拟进行对

比分析。 首先,就保障水平而言,当前我国森林保险

保障水平整体偏低,全国商品林平均保障水平为 697
元 /亩,最低为湖南省 400 元 /亩,最高为贵州省 1250
元 /亩;同时,依据 2018 年对广西林木再植成本的相

关调研数据可知,桉树林、松树林和杉木林等主要树

种的再植成本约为 1500 元 /亩,由此可知森林保险

保障水平基本范围为 25% ~ 85% ;据此设定模拟保

障率 μ 为 25% 、55% 、85% ,并加入完全成本保障即

　 　 表 1　 异质性营林主体在不同林业风险灾损水平下的收益情况 单位:元

林业风险灾损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林业专业户 10000 9200 8400 7600 6800 6000 5200 4400 3600 2800 2000

林业兼业户 10000 9500 9000 8500 8000 7500 7000 6500 6000 5500 5000

非林户 10000 9800 9600 9400 9200 9000 8800 8600 8400 82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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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100%进行差异化保障水平模拟分析。 其次,由
《2018 年中国森林保险发展报告》可知,全国商品林

平均费率水平为 2. 70‰,财政补贴比例为 74. 72% ,
据此设定模拟费率 δ 为 2. 70‰,模拟补贴比例为

75% ;收益模拟结果见表 2。
第一,在模拟既定费率水平与财政补贴比例下,

林业专业户、林业兼业户和非林户在同一保障水平下

的总收益随林业风险灾损率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
在 25%保障水平下,当风险灾损率为 0 时,林业专业

户、林业兼业户和非林户的总收益分别为 9998. 69 元、
9999. 18 元、9999. 67 元,差距不大;此时与未参保时

收益水平相较而言,营林主体的收益差额在于其参

保所缴纳的保费。 随着林业风险灾损率的增加,林
业专业户、林业兼业户和非林户的收益差距逐渐增

大,在风险灾损率为 100%时三类营林主体的总收益

分别为 3998. 69 元、6249. 18 元、8499. 67 元,林业专

业户与林业兼业户两者的收益差额为 2250. 49 元,
林业专业户与非林户两者的收益差额为 4500. 98
元;此时与未参保时收益相较而言,各营林主体的收

益水平均因森林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而有所提高,
但因保障水平整体较低,导致其风险保障功能较为

有限。 此外,森林保险对不同营林主体的风险保障

效益存在差异,在 25% 保障水平与 100% 风险灾损

率情况下,参保与未参保时专业林业户的收益差额

为 1998. 69 元,兼业林业户的收益差额为 1249. 18

元,非林户的收益差额为 499. 67 元;由此可知,参保

对林业专业户的保障效应明显高于林业兼业户,更
明显高于非林户,也即森林保险可为林业专业户提

供更高的风险保障。
第二,在同一林业风险灾损率下林业专业户、林

业兼业户和非林户的总收益随保障水平的不同也存

在明显差异。 在灾损率为 20%低风险情况下,林业专

业户在 25%、55%、85%、100%保障水平下的总收益分

别为 8398. 69 元、8397. 11 元、8795. 53 元、9994. 74 元,
其在最高保障水平与最低保障水平下的收益存在较

大差异,差额为 1596. 05 元;林业兼业户在最高保障

水平与最低保障水平下的收益差距相对较小,最大

差额为 997. 53 元;非林户在最高保障水平与最低保

障水平下的收益差距非常小,仅为 399. 02 元。 由此

可知,各营林主体整体收益水平随保障水平的提高

而增加,也即随着保障水平的上升,森林保险的风险

保障作用越明显;同时,森林保险对各营林主体的风

险与收益保障作用由强到弱的顺序为:林业专业户>
林业兼业户>非林户,同样表明森林保险对林业专业

户的风险与收益保障作用最强。
第三,在灾损率为 100% 高风险情况下,林业专

业户在 25% 、55% 、85% 、100%保障水平下的总收益

分别为 3998. 69 元、6397. 11 元、8795. 53 元、9994. 74
元,其在最高与最低保障水平下收益差距为 5996. 05
元;林业兼业户的收益最大差距为 3747. 53 元;非林

　 　 表 2　 不同保障水平下林业风险灾损对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收益影响 单位:元

保障水平 \风险灾损率 0 20% 40% 60% 80% 100% 收益差额(100% )

25% 林业专业户 9998. 69 8398. 69 6798. 69 5198. 69 3998. 69 3998. 69 4500. 98

林业兼业户 9999. 18 8999. 18 7999. 18 6999. 18 6249. 18 6249. 18

非林户 9999. 67 9599. 67 9199. 67 8799. 67 8499. 67 8499. 67

55% 林业专业户 9997. 11 8397. 11 6797. 11 6397. 11 6397. 11 6397. 11 2702. 17

林业兼业户 9998. 19 8998. 19 7998. 19 7748. 19 7748. 19 7748. 19

非林户 9999. 28 9599. 28 9199. 28 9099. 28 9099. 28 9099. 28

85% 林业专业户 9995. 53 8795. 53 8795. 53 8795. 53 8795. 53 8795. 53 903. 35

林业兼业户 9997. 21 9247. 21 9247. 21 9247. 21 9247. 21 9247. 21

非林户 9998. 88 9698. 88 9698. 88 9698. 88 9698. 88 9698. 88

100% 林业专业户 9994. 74 9994. 74 9994. 74 9994. 74 9994. 74 9994. 74 3. 95

林业兼业户 9996. 71 9996. 71 9996. 71 9996. 71 9996. 71 9996. 71

非林户 9998. 69 9998. 69 9998. 69 9998. 69 9998. 69 999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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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收益最大差距为 1499. 02 元。 由此可知,在风

险灾损较大时,各营林主体总收益水平同样随保障

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且增加幅度大小顺序同样为林

业专业户>林业兼业户>非林户,也即森林保险保障

水平越高,对各营林主体的风险保障作用越明显,尤
其对林业专业户的风险与收益保障作用最强。 此

外,相较于灾损率为 20%的低风险情况,各营林主体

在不同保障水平下的收益水平显著提高,这反映出

相较于低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营林主体的风险保

障及森林保险需求更强烈,森林保险产品供给应更

关注高风险地区与林业专业户的风险管理与保障需

求;同时应提高并设定多层级差异化保障水平,以满

足不同风险地区与不同营林主体的差异化风险管理

需求。
四、规模化背景下不同营林主体的差异化保障

需求

规模化、集约化及现代化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日益成为我国林业生产的新趋势,也是森林保险的

主要与主动需求者;其与传统小林农在生产经营方

式及面临的林业风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其

对森林保险及风险保障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为

此,借鉴曹兰芳等(2020)的研究,[25] 从森林保险的

林业自然风险抵抗功能与金融风险分散功能两方

面,对传统小林农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森林保险

及风险保障需求差异进行分析。
(一)抗自然风险功能的预期收益

1. 不参保时营林主体的收益情况

林产品收获量(y)为与林地规模( s)直接相关,
林地经营规模越大,林业产出越高,规模越小,林业

产出水平也越低。 同时,林产品收获量也与林地质

量(g)和投入成本( c)有关;优质林地的林产品收获

量较高,贫瘠林地的林产品收获量相对偏低;林业投

入成本包括种苗投入、劳动力投入等,适当地增加投

入成本可有效促进林业产出水平提高,即投入成本

是递增的,具有严格凸性。 设定某一确定林地质量

(g= g0),林地自然灾害发生概率为 w,灾害致损率为

δ,林产品价格为 p(一般会参照上期价格,因此其价

格可以看作是既定的)。 则营林主体在不参保时的

收益水平 R2 为:

R2 =(1 -w) ( yg0,c,sp-c) +w[ yg0o,c,sp(1 -δ) - c] =
yg0,c,sp-c-wyg0,c,spδ (5)
式中,0≤w≤1,0≤δ≤1。 yg0,c,sp 为营林主体在确定

林地质量 g0 与林业投入成本 c 下的林业收入水平。
其中,yg0,c,s 为在确定林地质量 g0 与投入成 c 下的林

产品收获量;同时,林产品收获量与林地经营规模直

接相关,则营林主体的林业收入水平也与林地经营

规模相关,林地经营规模越大,营林主体的林业收入

水平越高。
2. 参保时营林主体的收益情况

设定森林保险保费率为 θ,政府的保费补贴率为

μ,森林保险对灾损的保障赔付率为 φ;则在参保条

件下,营林主体的收益水平 R3 为:
R3 =(1-w)[yg0,c,sp-c-yg0,c,spθ(1-μ)] +w[ yg0,c,sp

(1-δ+δφ) -c-yg0,c,spθ(1 -μ)] = yg0,c,sp- c-yg0,c,spθμ-
wyg0,c,spδ+yg0,c,spδφ (6)
式中,0 < μ < 1,0 <φ < δ。 yg0,c,spθ 为森林保险保费,
yg0,c,spθ(1-μ)为在除去政府保费补贴后营林主体需

为投保林地支付的保费,yg0,c,spδφ 为营林主体在参保

后遭遇灾损时保险公司给予的赔付额。
此时,营林主体参与森林保险时对抗自然风险

功能的预期收益 RN 为:
RN =R3-R2 = yg0,c,sp(wδφ-θ+θμ) (7)
由此可知,营林主体参与森林保险的抗自然风

险预期收益与林产品收获量、林产品价格、灾害发生

情况、森林保险保障水平、保费率及政府保费补贴相

关。 其中,灾害发生情况与林地经营规模有关,林地

规模越大,发生林业风险灾害的概率及灾害致损率

越高,其对森林保险及风险保障的需求越高;同时,
林产品收获量与林地经营规模有关,经营规模越大,
林产品收获量越大,参保的抗自然风险预期收益也

越大。 由此可知,相较于传统小林农,林地经营规模

相对较大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森林保险及风险保

障的需求更高,且其参保后的抗自然风险预期收益

更大。
(二)抗金融风险功能的预期收益

营林主体参与森林保险的抗金融风险功能预期

收益 RF 为:
RF = lm (8)
式中,l 为营林主体的贷款需求度,m 为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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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支持下贷款成功的概率。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增强了林业经

济活力,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也逐渐发展壮大,推动了

林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但林业作为弱质性产业,
风险抵御能力弱,营林主体收入不稳定且抵押物不

足,金融机构不愿为其发放贷款,这使得缺少资金支

持成为阻碍营林主体尤其是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快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在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支持

下,营林主体通过参保提高了风险抵御能力,稳定了

林业收入;且多地金融机构为降低放贷风险将参与

森林保险作为林权抵押贷款的前置条件,同时也可

补充林业贷款抵押物。 因此,参保有助于提升营林

主体的贷款获取能力,以缓解扩大林业生产规模与

提高投入资金的难题,助力林业生产现代化、专业化

及规模化。 而相较于传统小林农,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发展意愿更强,更需要大量的

资金支持,这使得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更看重森林保

险的贷款担保标的物功能。 由此,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参保的抗金融风险功能预期收益相对更高。
(三)参与森林保险的总预期收益

营林主体参与森林保险的总预期收益 R 为:
R=RN+RF = yg0,c,sp(wδφ-θ+θμ)+lm (9)
基于上述分析,相较于传统小林农,新型林业经

营主体的林地经营规模更大,其参与森林保险的抗

自然风险预期收益更大;且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资

金需求更多,其参与森林保险的抗金融风险功能预

期收益也更高。 因此,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森林保

险的主动需求意愿更强。 同时,现代林业呈现出高

成本、高投入的生产特点,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来

说,其经营规模更大,成本投入更多,相应地在遇灾

时遭受的损失也更多,致使其对森林保险的风险保

障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高层次的保障水

平来满足其风险管理需求。
五、我国森林保险多层级保障水平设定

科学合理设置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基本前提是

厘清其主要影响因素。 为此,考虑我国森林保险标

的特征和投保主体实际需求,探讨影响我国森林保

险保障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提标”和“增
品”两条具体路径来优化与设定我国森林保险的保

障水平。

(一)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因素

1. 森林保险标的特征

参考森林保险发展较好国家的经验看,其通常

是在考虑保险标的的差异化特征基础上来设置多种

保额,营林主体可根据不同树种、不同树龄、不同林

分条件等特征选择不同的保额来投保。 其中,美国

与日本正是依据保险标的的多种差异化特征来设置

不同的保障水平;澳大利亚也是基于保险标的多种

差异化特征设置了具体的高、中、低三种层次价值估

算标准,营林主体在参考估算标准的基础上自行选

择保额参与投保。 基于此,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

的设计也应考虑保险标的相关多种特征的影响,包
括树种、树龄、经营状况及林分条件等。

2. 森林保险承保主体需求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异质性营林主体的风险管

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别。 对于传统小林农来说,林地

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通常其林业收入占比较低,遭
遇林业灾损时对其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较小,使得小

林农对林业风险管理的关注度与重视度较低,对森

林保险的购买意愿较为有限;加之小林农整体购买

力相对较弱,导致其对林业风险管理与保障的需求

也相应较低;因此,传统小林农对森林保险及保障水

平的要求相对较低。 但对于专业化、规模化从事林

业生产与经营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来说,其生产规

模大,林业经营收入通常为其主要收入来源,这使得

其对林业风险管理的关注度与重视度较高,风险管

理需求也较高;加之其对森林保险保费的支付意愿

及购买力也相对较强,遇灾时希望森林保险保障水

平能够覆盖经营林木所支出的所有成本,甚至覆盖

林木经济价值。 综上,异质性营林主体的风险管理

与保障需求存在明显差别,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设

计需依据异质性营林主体的实际需求进行差异化

设置。
(二)森林保险保障水平优化设定

1. 森林保险保障水平设定原理

保完全成本、保收入、保价值为森林保险保额设

置的主要方式,即分别按照覆盖林木生产总成本、覆
盖营林主体经营收益、覆盖经济价值来设置保额水

平。 不同设置方式下的保额水平是不同的,通常保

价值的保额设置方式下保额水平最高,保成本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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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设置方式下保额水平最低。 森林保险发展水平较

高的国家大多是按采用保林木经济价值的保额设置

方式来确定保额,其所确定的保额水平往往较高,可
为投保主体提供的风险保障程度较大,这有利于最

大程度地发挥森林保险分散风险与收入保障的功

能;但相应地,由于较高的保障水平,在相同的保费

补贴比例下,政府需配套提供的补贴资金更多,财政

支出压力也就越大。 因此,基于当前我国实际经济

与财政情况,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应先依据“保成

本”方式确定保险金额;在实现完全成本的保障水平

之后,再借鉴国外“保价值”的保额设置方式与经验,
结合我国政府财政实际情况,继续逐步提高森林保

险保障水平。
2. 提高森林保险保障水平标准

目前,我国“低保障”原则下的森林保险保障水

平整体偏低,无法实现对林木生产总成本的覆盖,甚
至不能覆盖除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之外的林木再植成

本,这严重阻碍了森林保险风险保障功能的充分有

效发挥。 鉴于此,需对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进行

“提标”,也即逐步提高森林保险保额水平,以期增强

森林保险的风险管理与保障功能;而这第一步便是

将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提高至能够覆盖林木的再

植总成本,真正达到“保完全成本”。 为此,基于课题

组对广西森林保险及林木再植成本的相关调研数

据,以桉树林、松树林和杉木林为例,对我国森林保

险保障水平进行优化设置。
就 2017 年各树种再植成本看(表 3),桉树林的平

均再植成本为 1676. 91 元 / 亩,松树林平均再植成本为

1241. 55 元 / 亩,杉木林平均再植成本为 1374. 27 元 /
亩;三种树种 2017 年的平均再植成本为 1430. 91 元 /
亩。 就再植成本增速看,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各树

种再植成本增速较快;其中,桉树林的再植成本由

2013 年的 1271. 35 元 / 亩提高到 2017 年的 1676. 91
元 / 亩,增幅达 31. 90% ;松树林的再植成本由 2013
年的 783. 79 元 / 亩提高到 2017 年的 1241. 55 元 / 亩,
增幅达 58. 40% ;杉木林的再植成本由 2013 年的

940. 66 元 / 亩提高到 2017 年的 1374. 27 元 / 亩,增幅

达 46. 10% 。 就原材料与人工费用看,2013 年到

2017 年各树种再植成本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人工

费用的快速提高造成的,原材料的增长幅度相对较

小,且再植成本中人工费用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原材

料成本占比逐渐减小;其中,桉树林人工费用由 2013
年的 462. 38 元 / 亩提高到 2017 年的 800. 30 元 / 亩,
增幅达 73. 08% ,而桉树林原材料费用从 2013 年的

808. 97 元 / 亩提高到 2017 年的 876. 61 元 / 亩,增幅

仅为 8. 36%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松树林的人工费

用增幅达 111. 55% ,而松树林原材料费用增幅仅为

18. 64% ;杉木林人工费用增幅达 89. 96% ,而杉木林

原材料费用增幅仅为 12. 00% 。 这也反映出我国目

前以物化成本为基础的森林保险保额确定方式,忽
略了再植成本中占比较高的人力成本,保障水平设

定不合理,无法发挥风险管理与保障的基本功能。
由此可知,桉树林、松树林、杉木林三种树种前 3

年的再植成本基本在 1200 元 / 亩 ~ 1700 元 / 亩,平均

再植成本为 1430. 91 元 / 亩。 据此,按照“保成本”的
保额确定方式,将广西森林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确

定为 1500 元 / 亩。
3. 提高多层级森林保险保障水平

当前我国各地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相对单一,除
浙江和海南等少部分地区外,其余各地多为实行单

一保障水平,没有考虑不同树种、不同树龄及不同市

县等的差异化因素,如各地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的

成本与经济价值存在差异,又如 5 年树龄以下的幼

龄树木和 20 年以上的成年树木成本与经济价值也存

　 　 表 3　 桉树林、松树林、杉木林人工费用与原材料费用汇总表 单位:元 /亩

2013 2015 2017

总成本 人工费 原材料 总成本 人工费 原材料 总成本 人工费 原材料

桉树林 1271. 35 462. 38 808. 97 1437. 82 596. 83 840. 99 1676. 91 800. 30 876. 61

松树林 783. 79 335. 44 448. 35 1017. 04 505. 78 511. 26 1241. 55 709. 64 531. 91

杉木林 940. 66 411. 42 529. 24 1124. 06 571. 63 552. 43 1374. 27 781. 53 592. 74

　 　 注:依据课题组多年对广西桉树林、松树林和杉木林相关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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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单一的保障水平与多树种、不同树龄的林木

实际情况不符。 因此,需要针对单一保障水平来提

高保障水平。 具体地,针对不同森林保险标的与投

保主体,通过“增品”设置多层级、差异化的保险金

额,以适应不同树种与树龄以及不同营林主体的差

异化保障需求,进而改善当前森林保险“一省份一保

额”的现状,有效增强营林主体的投保意愿,提高森

林保险风险保障水平。
其一,依据异质性营林主体的多层级保障水平

设定。 首先,就传统小林农而言,林业生产规模普遍

较小,受林业风险的影响较小,灾损估计也相应较

小;且其保险意识与灾损估计普遍较低,保险需求度

不高。 同时,小林农收入水平较低,保险购买力较

弱;且随着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加速,林业经营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小,林业生产波动对

其家庭收入或生活的影响较小。 这均使得传统小林

农对森林保险及保障水平的要求偏低。 由此,基于

再植成本 1500 元 / 亩的保险金额便可以满足大部分

小林农的风险管理需求。 其次,就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而言,由于其专业化、规模化及机械化程度高,林
地经营规模大,因而更多受到林业风险的影响,灾损

估计也相应较大;且通常以大林场或林业企业的方

式存在,具有综合企业相似的特征,风险与保险意识

高。 此外,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自身具备较强的购买力。 由此,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具有较高的风险管理需求,对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

要求也相应较高,仅基于再植成本的森林保险产品

无法满足其实际风险管理需求,需要设定更高层次

的保障水平。 为此,在 1500 元 / 亩的基本保险金额

基础上,将保障水平再提高 20% ,40% 、60% 、80% ;

据此,增加 1800 元 / 亩、2100 元 / 亩、2400 元 / 亩、2700
元 / 亩四个层级的森林保险保障水平;新型林业经营

主体可依据不同林木的实际经营成本与经济价值,
在考虑自身风险管理需求及支付能力的基础上选择

不同的保障水平,从而进一步满足异质性营林主体

的差异化风险管理需求,增强森林保险产品对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的吸引力。
其二,依据不同树种与林龄的差异化保障水平

设定。 桉树林、松树林、杉木林不同林龄的再植成本

相关调研数据如表 4 所示。 其中,各树种第一年的

造林成本占总再植成本的 53% ~ 60% ,第二年的抚

育成本占总再植成本的 20% ~ 24% ,第三年的抚育

成本占总再植成本的 20% ~ 23% ,三年生累计成本

即为各树种总再植成本。
基于对桉树林、松树林和杉木林不同林龄造林

成本的分析,以桉树林、松树林、杉木林三种树种为

例,进行不同树种与不同林龄的差异化保障水平设

定(表 5)。 首先,以各树种不同林龄的总再植成本

为基础确定保额水平。 就桉树林而言,1 年树龄、2
年树龄、3 年树龄桉树林的保障水平分别为 900 元 /
亩、1300 元 / 亩、1650 元 / 亩。 就松树林而言,1 年树

龄、2 年树龄、3 年树龄松树林的保障水平分别为 750
元 /亩、1000 元 / 亩、1250 元 / 亩。 就杉木林而言,1 年

树龄、2 年树龄、3 年树龄杉树的保障水平分别为 850
元 / 亩、1100 元 / 亩、1400 元 / 亩。 其次,在各树种不

同林龄基础保险金额设置的基础上,将各树种不同

林龄的保险金额分别再提高 20% ,40% 、60% 。 就桉

树林而言,1 年树龄的桉树林保障水平分别为 900
元 /亩、1080 元 / 亩、1260 元 / 亩、1440 元 / 亩,2 年树龄

的桉树林保障水平为 1300 元 / 亩、1560 元 / 亩、1820 元 /

　 　 表 4　 桉树林、松树林、杉木林不同林龄造林成本

树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成本

桉树林 当年成本(元 / 亩) 903. 35 388. 71 384. 85 1676. 91

总成本占比(% ) 53. 87 23. 18 22. 95 100. 00

松树林 当年成本(元 / 亩) 727. 67 259. 86 254. 02 1241. 55

总成本占比(% ) 58. 61 20. 93 20. 46 100. 00

杉木林 当年成本(元 / 亩) 815. 77 281. 45 277. 05 1374. 27

总成本占比(% ) 59. 36 20. 48 20. 16 100. 00

　 　 注:依据课题组对广西桉树林、松树林和杉木林相关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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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依据不同树种不同林龄的多层级保障水平设定

树种
保障水平层级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桉树林 第一年 900 1080 1260 1440

第二年 1300 1560 1820 2080

第三年 1650 1980 2310 2640

松树林 第一年 750 900 1050 1200

第二年 1000 1200 1400 1600

第三年 1250 1500 1750 2000

杉木林 第一年 850 1020 1190 1360

第二年 1100 1320 1540 1760

第三年 1400 1680 1960 2240

亩、2080 元 / 亩,3 年树龄的桉树林保障水平为 1650
元 / 亩、1980 元 / 亩、2310 元 / 亩、2640 元 / 亩。 就松树

林而言,1 年树龄的松树林保障水平为 750 元 / 亩、
900 元 / 亩、1050 元 / 亩、1200 元 / 亩,2 年树龄的松树

林保障水平为 1000 元 / 亩、1200 元 / 亩、1400 元 / 亩、
1600 元 / 亩,3 年树龄的松树林保障水平为 1250 元 /
亩、1500 元 / 亩、1750 元 / 亩、2000 元 / 亩。 就杉木林

而言,1 年树龄的杉木林保障水平为 850 元 / 亩、1020
元 /亩、1190 元 / 亩、1360 元 / 亩,2 年树龄的杉木林保

障水平为 1100 元 / 亩、1320 元 / 亩、1540 元 / 亩、1760
元 / 亩,3 年树龄的杉木林保障水平为 1400 元 / 亩、
1680 元 / 亩、1960 元 / 亩、2240 元 / 亩。

六、结论与建议

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偏低且相对单一,不
能满足异质性营林主体的差异化风险保障需求,
保障水平未能适应当前林业生产与经营环境的变

化,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森林保险风险保障功能及

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果。 为此,首先基于收入分

化与经营规模化的新背景,分析异质性营林主体

的差异化森林保险风险保障需求,在此基础上,
考虑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因素与设定方式,围
绕“提标”与“增品” ,提高保障水平。 结果表明:
森林保险对林业专业户的风险与收益保障作用最

强,林业兼业户次之,非林户最弱;各营林主体的

参保收益水平随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且相较

于低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营林主体的风险保障

需求更高。 同时,相较于传统小林农,新型林业经

营主体因参保抗自然风险预期收益与抗金融风险

预期收益更大,使得其对森林保险的需求及对风

险保障水平的要求也更高。 此外,基于再植成本

的实际调研数据,将广西森林保险的基础保障水

平设定为 1500 元 / 亩,并在此基础上提高 20% ~
80% 以设定多层级保障水平;另外,针对桉树林、
松树林、杉木林三类树种与不同树龄,从“提标”
与“增品”两方面提高多层级差异化的保障水平,
进而为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设定与优化提供

具体优化路径与参考思路。
针对我国森林保险保障水平的优化设定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逐步提高保额,构建多层次、
差异化的森林保险保障。 依据各地林业经营实际

成本,在实现我国森林保险保完全成本的基础上,
逐步推动森林保险由成本险向价值险转换,进而增

强森林保险的整体保障水平。 同时,应参考森林保

险发展较好国家的方法与经验,在设置森林保险保

障时充分考虑保险标的多种差异化特征,据此针对

不同保险标的设置多档保额,真正实现保障水平的

多层级与差异化。 第二,依据多保障水平优化财政

补贴规模,设置差异化财政补贴标准。 保障水平是

确定财政补贴规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国森林保

险应在多层级、差异化保障水平设定的基础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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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营林主体对不同保额下森林保险的实际支付意

愿测算最优的财政补贴规模,确定最佳财政补贴标

准,进而改变当前补贴规模相对统一、补贴标准缺

乏差异化的现状,进一步提高我国森林保险财政补

贴资金使用效率及补贴政策实施效果。 第三,继续

探索完善森林保险的风险管理与保障功能。 完善

灾前预防机制,优化灾后减损补偿体系,进而实现

全面风险管理;同时,强化森林保险融资增信功能,
通过保单抵押贷款、“银保担”及“政保担”等方式

激活金融机构对森林贷款的积极性,缓解林业信贷

配给束缚,进而有效增强森林保险风险管理与保障

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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